
第 95號公告 海事處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(第 548章 )

經修訂的工作守則

現依據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(第 548章 )第 8(2)及 8(3)條的規定公布，本人已核准以下有
關《工作守則——第 III類別船隻安全標準》(2017年 8月版 )的修訂由 2019年 1月 4日起生效：

(1) 第 II章
(i) 表 7-1與表 7-2之間的第 III類別船隻驗船週期指引表的註 *2作文字修正；
(ii) 表 7-2，(B)(5)項增補附註 (*9)；及

(2) 增補附件 Z。

 上述修訂旨在就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(第 548章 )、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證明書及牌照事宜 )
規例》(第 548章，附屬法例D)、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(第 548章，附屬法例 F)和《商
船 (本地船隻 ) (安全及檢驗 )規例》(第 548章，附屬法例 G)所訂有關本地船隻的建造、裝置
與設備安全、圖則、檢驗、維修與作業安全的規定提供實務指引。

 經修訂後的新《工作守則——第 III類別船隻安全標準》(2018年 12月版 )可於香港中環 
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23樓本地船舶安全組 (電話：2852 4444)查閱；或海事處網站
(www.mardep.gov.hk)下載。

2019年 1月 4日 海事處處長鄭美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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